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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東區高峰自辦市地重劃區 

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記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05 年 6月 18 日 10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新竹市公園路 216 巷 30 號（華麗雅緻餐廳） 

參、出席人員：(詳簽到簿資料) 

肆、主席: 陳宏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:利安和 

伍、法令依據：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、13 條規

定辦理。 

陸、說明： 

一、 重劃區總人數:1161 人、總面積：313506 平方公尺。 

二、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且依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

配土地面積或依法應抵充之土地面積：10939.95 平方公尺。 

三、 籌備會核准成立之日起前一年至重劃計畫書報核之日前取得

之土地所有權，除繼承取得者外，其持有土地面積合計未達

本重劃區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二分之一者計 16

人，土地面積計 103.98 平方公尺。 

四、 會員大會實際計入同意不同意表決人數 1145 人，實際計入同

意不同意表決面積 302462.07 平方公尺。 

五、 會員(含委託)出席人數:790 人其比率為 69.00%，出席面積

218990.46 平方公尺其比率為 72.40%，已達法定出席 1/2 以

上人數及面積。 

受託人接受委託人數無超過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數十分

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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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討論與表決議案ㄧ 

柒、議案討論與表決 

議案一：追認重劃計畫書 

依據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、第 13 條規定辦理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重劃區之重劃計畫書業經新竹市政府於民國 105 年 3 月 4

日府地劃字第 1050041938 號函核定在案。 

二、旨開之重劃計畫書業於新竹市政府、東區區公所、高峰里辦

公處、新竹地政事務所及本籌備會會址公告，自 105 年 3 月

29 日起至 105 年 4 月 28 日公告 30 日期滿，並通知土地所有

權人閱覽，且於公告期滿二個月內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。 

三、提請會員大會表決。 

決議：依表決結果，本案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

條規定，已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，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

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照案通過。 

經彙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同意人數：776 人。 

同意人數比率：67.77％。 

同意面積：206007.76 平方公尺。 

同意面積比率：68.11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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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討論與表決議案二 

議案二：審議重劃章程草案 

依據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9條至第 11 條及第 13 條

擬定章程及其規定辦理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重劃區之重劃章程草案業經會員大會正式宣讀。 

二、提請會員大會表決。 

決議：依表決結果，本案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

條規定，已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，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

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，故照案通過。 

經彙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同意人數：771 人。 

同意人數比率：67.34％。 

同意面積：204224.19 平方公尺。 

同意面積比率：67.52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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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討論與表決議案三 

議案三：選任理事、監事 

依據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、第 13 條規定辦理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1 條規定，理事

會應由理事七人以上組成之，並由理事互選一人為理事長；監

事名額不得超過理事名額三分之ㄧ。理事、監事個人所有重劃

前土地面積應達該重劃區都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。  

二、依據新竹市畸零地使用管制規則：一般建築用地屬於住宅區

者，正面路寬超過 7-15 公尺，最小寬度應為 3.5 公尺，最小

深度為 14 公尺，合計面積 49 平方公尺，本區都市計畫規劃

之臨計畫道路最小路寬為 8 公尺，爰此本區最小建築基地面

積為 3.5 公尺×14 公尺＝49 平方公尺，故理事、監事個人持

有重劃前面積總額應達到 49 平方公尺以上。 

三、本重劃區業於 105 年 5 月 23 日至 5 月 27 日止公開徵求理、

監事候選人登記，理事候選登記 10 人，監事候選登記 2人，

經查核均符合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之規定。 

四、依章程規範，理事會設理事 7席、候補理事一席、監事一席、

候補監事一席，由會員互選產生。 

五、 提請會員大會表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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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案討論與表決議案三 

決議：依表決結果，同意楊子儀、陳俊宏、葉家宏、古俊炫、陳文偉、

許金豐、賴運興等七席當選理事，蔡永峰一席當選候補理事；曾

繼慶一席當選監事，曾麗玉一席當選候補監事。 

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候選理、監事得票及當選名單 

職   稱 姓   名 得 票 數 當選(含後補) 

理   事 楊子儀 671 當選 

理   事 陳俊宏 671 當選 

理   事 葉家宏 661 當選 

理   事 古俊炫 655 當選 

理   事 陳文偉 667 當選 

理   事 許金豐 667 當選 

理   事 賴運興 655 當選 

後補理事 蔡永峰 384 後補 

理   事 何江德 47  

理   事 吳榮貴 37  

監   事 曾繼慶 476 當選 

後補監事 曾麗玉 283 後補 

 

捌、散會（14 時 30 分） 




